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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提供另一种简便渠道

中国公证协会公证文化建设和宣传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煜公证员表示，随着

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增加，此类问题在实

践中已越来越常见，现行的法律制度已经

提供了一个较为简便的方式———公证。

蔡煜告诉记者，如遇类似情况，当事

人需要到老人住所地所在的基层人民法

院， 申请宣告老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同时由法院

指定监护人。 法院将按照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

指定监护人。 他提醒，在老人民事行为能

力的认定上， 有可能需要通过法院进行

司法鉴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办理继承权

公证并没有设置障碍。 ”蔡煜说道，在此

基础上，当事人便可以申请办理公证。

进行公证时， 除提供监护权证明外，

需要当事人提供遗产权属凭证、亲属关系

证明等证据，举证有困难的，可申请由公

证机构直接取证；而公证机构则要核实法

定继承人情况，是否有遗嘱、遗赠扶养协

议、夫妻财产约定和遗产权属等情况。

“如果有遗赠扶养协议的，首先按照

协议办理，然后有遗嘱的，则按照遗嘱继

承或者遗赠办理，除此之外按照法定继承

办理。 ”例如本案中，“放弃继承部分财产

让父亲适当多分”的情况，可以通过公证

快捷实现。 针对房产，当事人可依据公证

书，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权利人变更登

记等。 至于继承权公证费用，按照国家和

地方有关规定，已经较以往大幅下降。

多年前办理的第一起类似案件，至今

尤让蔡煜印象深刻。 当事人是一位患有

严重精神分裂症的成年女子， 没有结过

婚，没有子女，母亲去世后，直系亲属只有

父亲一个人。 母亲去世后留下一笔较大

数额存款， 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才能取

出，在该女子住所地居委会了解情况时，

蔡煜注意到一个重要信息： 女子的父亲

尤为嗜赌。 在此情况下，被监护人的权益

能否很好地得到保护？ 蔡煜在心中画了

一个问号。 最终，他除要求女子父亲到法

院办理指定监护手续，并通过回访方式了

解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情况，给被监护人

的权益上了把“公证锁”。

不止步于法律文件

蔡煜： 更需关注事后履职情况

不论是公证书抑或是判决书，在遗产

继承问题上，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绝不止

步于这几页法律文件。

蔡煜表示， 在事后的监护职责履行

中， 往往只能依赖于监护人的口头承诺、

道德约束。一旦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

损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怎么办？“按《民法

典》规定，如果监护人实施严重侵害被监

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有关人员或者组织、 民政部门的申请，撤

销其监护人资格。其他具有监护人资格的

人可以向法院主张自己为被监护人的监

护人，并可通过司法、行政途径要求监护

人承担法律责任，包括经济损失赔偿。 ”

但在蔡煜看来， 除了这一事后救济手

段，让监护人尽责履职，更需事中的监督。

他认为， 需要完善的法律规范和配套的规

章制度。在实践中，可以对被监护人财产处

置情况建立一个报告机制、监管机制，减少

被监护人利益损失、 无力挽回的情况的发

生。 （来源：《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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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女告“自己”分遗产

上海市司法局 谢钱钱

母亲猝然离世，父亲失智卧床，独生女宋颖（化名），作为家中唯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面对母亲留下的遗产，陷入了“左右手互

博”的悖论中。

最近，这起案件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 作为一座人口老龄化程

度居全国前列的城市，破解涉老遗产继承难题牵涉老年弱势群体权

益保障。 宋颖通过向法院诉讼的方式，在法院家事观护员的参与下

化解了这一问题。 那么，对待类似的情况，是否还有其它渠道？

资深公证员坦言不止一例，有一办法或更便捷

60 岁在岗猝死不算工伤

该怎么保护老年打工人的劳动权益？

60 岁在岗位上猝死，人社局称不属

于劳动者，不认定工伤！ 宁波 60岁的老

人在中通快递分拣中心工作时，因为心

脏骤停猝死， 公司否认这是因工死亡，

愿意给意外保险、丧葬费以及一些人道

费用，但是，家属并没有同意，觉得就应

该认定工伤死亡进行赔付。 当地人社局

表示，60 岁就不属于劳动者范畴， 如果

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伤。

人社局回应，60 岁老人猝死在岗不

算工伤。 这对不对呢？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男性达到了

60 岁，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就不再

具有《劳动法》 定义的主体资格的劳动

者，如果就业是只能签订“劳务合同”，无

法再缴纳社会保险，无法享受工伤保险。

除非出现例外情况，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

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规定，到达

退休年龄，没有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

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

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

害或患职业病的人员。 到达退休年龄，

但是用工单位已缴纳工伤保险的人员。

所以，老人去世的赔偿，是否能按

照工亡流程处理，关键在是否达到退休

年龄， 是否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

及单位是否为其购买工伤保险。

本案， 中通确实没有购买工伤保

险，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 宁波人社局

的回应，也只是依法在回应。

经过这事也能看出来，老年人的劳务

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年过 60岁还要继续打

工，该怎么保护老年打工人的劳动权益？

第一、签署劳务合同

60 岁还要继续打工，此时已经到了

退休年纪，只能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务合

作关系，虽然不受《劳动法》保护了，也

不是没有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 可以依

据《民法典》以合同的方式，签署一份劳

务合同。 明确约定：你的劳务报酬，工作

的内容，工作的时间，在用工期限内被

无故辞退，雇主要给辞退的雇工经济补

偿标准。 有了书面的《合同书》，如果公

司违反了合同约定条件，你可以去法院

起诉保护你的权益。

第二、购买保险

要求雇主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或者

雇主责任保险以降低自身风险。 实在不

行自己买个商业保险防身。

第三、选好单位

在选择用人单位的时候，要选择那

些有诚信、靠得住的企业。 万一出了事

故他们会对自己的员工负责，追责也会

更规范一些。 一般不会推诿耍无赖。

第四、依法维权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规

定，在工作过程中，一旦遭受事故伤害，

作为雇主一方，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

担相应的责任，向员工进行赔偿。 老年

人再就业可根据此条作为保护措施。

从长远而言，更需要政府改革现行

法律制度， 完善保障老龄群体劳动权

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扩大工伤保险

的覆盖范围， 出台老年打工人参加工

伤保险的具体办法。 政府有关部门制

定劳务合同范本， 正确引导双方签订

规范的劳务合同，明确约定工作内容、

劳动报酬、医疗补偿等，督促用工单位

切实转变观念， 保障老年打工人合法

权益， 对侵害老龄群体劳动权益的行

为依法惩处。

有 为

第一种，补偿的钱

根据《民法典》第 1088 条规定，夫

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对

方工作尽较多义务的一方，离婚的时候

可以要求对方进行补偿。

第二种，赔偿的钱

《民法典》第 1091 条规定，如果对

方有重婚与他人同居， 实施家庭暴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重大过错导致离

婚的，作为无过错方的您不但可以要求

多分财产，还可以向对方主张过错损害

赔偿。

第三种，帮助的钱

根据《民法典》第 1090 条的规定，

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的，有负担能力的

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的帮助。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生活困难主要

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

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

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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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这三种钱

千万别忘了找对方要

招 霞

唯一继承人？

遗产


